
致﹕西貢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劉偉章主席暨全體議員 

 

於 2018年 3月 22日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提出動議 

「要求政府修訂條例，並加強執法，嚴厲打擊環保斗霸街問題， 

減少意外發生。」 

動議背景 

近來，不少市民反映區內多個馬路均出現環保斗霸街情況，而大部分環保斗並無加裝安全

措施，亦有發生過車輛與環保斗碰撞的交通意外，情況值得關注。 

 

現時，政府部門在管理路旁環保斗的問題上，所採取的執法行動成效不彰，如只有環保斗

對公眾人士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情況下，才會移走環保斗及作出檢控行動。此外， 環保

斗的顏色及外觀上在晚上或深夜時會較難以辨認，容易釀成交通意外。再者，環保斗所造成的

問題涉及多個方面，並非只關乎道路安全或交通管理問題，當中涉及不同政府部門的管理範疇。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早前就管理環保斗問題所成立的聯合工作小組應加快尋找合適的選址，

用作存放環保斗，以減少在街道或公眾地方的環保斗數量，另外亦可考慮為環保斗塗上顏色或

裝置閃燈，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更重要的是探討改善現有機制或引入新規管制度的方案，並

加強執法，嚴厲打擊環保斗霸街問題，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動議措詞 

「要求政府修訂條例，並加強執法，嚴厲打擊環保斗霸街問題， 

減少意外發生。」 

 

 

動議人：                  

       莊元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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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良          陳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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